关于废止《黄山市生育补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我委根据《黄山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》（黄字〔2023〕9号）文件要求，负责起草并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和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印发的《黄山市生育补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黄卫发〔2023〕90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一、提请废止的原因
2025年7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》，文件提出从2025年1月1日起，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每孩每年3600元补贴，至其年满3周岁。2025年11月，省卫生健康委、省财政厅印发了《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》，文件提出我省（含各市、县）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制度与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合并执行，其中：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，执行国家标准；高于国家标准的，执行本地现行标准，高出部分所需资金由县级财政补齐。已领取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的对象，在领取国家育儿补贴时，补贴金额低于国家标准的，补齐差额；高于国家标准的，不再重复发放。
根据国家、省相关文件要求，我市出台的二孩、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生育补贴制度将与国家补贴制度合并执行，因此提请将《黄山市生育补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黄卫发〔2023〕90号）废止。
二、该文件废止后的替代措施
我市将依据国家、省最新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联合市财政局等部门制发《黄山市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若干举措》，确保政策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不会造成管理上的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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